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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，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:

根据建设部、财政部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建设

部、财政部令第 16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发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

用票据样式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8〕2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省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有关财务管理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财务

管理、会计核算、专用票据使用的指导和监管，确保住宅专项维

修资金安全运作。要积极参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标准的制

定，严格按中央规定的计算办法和比例，并充分考虑目前高房价

对购房者的负担情况，按低限合理确定交存标准。要主动协同有

关部门强化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、使用和管理全过程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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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，特别是要指导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遵循方便快捷、公

开透明的原则，制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具体使用办法，切实维护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加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保值增值管理。在保证住宅专项

维修资金正常使用和安全的情况下，各级财政部门要指导住宅专

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通

过购买凭证式国债或定期储蓄等方式，最大限度地实现资金的保

值增值。禁止利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从事国债回购，或将购买的

国债用于质押、抵押等担保行为。

三、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收益分配管理。在确保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保值增值收益不低于银行 6 个月存款计息的前提

下，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可在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收益中列支必要的业务费用（含财政票据电子

化管理费用）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当年实际取得的保值增值收益

在扣除必要的业务费用后，其中属于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收

益部分，应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各分账年末余额的占比进行分

配，作为利息收入转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滚存使用；对已售公房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增值收益部分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适当

统筹使用，专项用于已售公房外墙维修、公共设施增设、小区环

境改造、节能改造等公共项目支出。具体分配管理办法由各地自

行制定。

四、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管理。从 2010 年 10

月 1 日起，全省各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向业主或售房单

位归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时，应当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（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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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《福建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》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专用票据由市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统一向同级财政票

据管理机构领用、核销，具体购领、使用、核销、保存等管理办

法，按财政票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监察厅关于全面推进财政票据

电子化管理改革的通知》（闽财综〔2005〕14 号）精神，住宅专

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应纳入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。住宅专项维修

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《福建省建设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贯彻实

施建设部 财政部<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建房

〔2008〕18 号）等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《福建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》(出售公房

单位使用) 式样

2.《福建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》(业主使用)

式样

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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